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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商所“商储无忧” 试点

助力春耕化肥稳供应

●本报记者 张利静 马爽

清明时节， 豫北平原小麦

长势旺盛，一派生机勃勃景象。

作为粮食的“粮食” ，尿素在小

麦等农作物生长过程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

2020年12月， 郑商所瞄准

化肥供需“痛点” ，面向参与国

家化肥商业储备项目承储企业

推出“商储无忧” 试点，为承储

企业规避库存贬值风险提供有

力抓手，为稳定化肥供应、保障

粮食安全、 服务乡村振兴贡献

期货力量。

期货走势成行业风向标

为保障“春耕” 时节化肥

稳定供应， 尿素行业一直以来

都有“淡储”的习惯。 自2004年

建立以来， 国家化肥淡季储备

制度在稳定化肥市场价格、保

障春耕化肥供应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公开数据显示，2020

年－2021年度春耕肥储备任务

共计805万吨，其中尿素储备不

低于40%（332万吨）， 中标企

业在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4

月30日间选择任意连续6个月

承储。

河南是农业大省、 化肥淡

储大省。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

万庄安阳物流园有限公司（简

称“万庄物流园” ）紧邻瓦日

铁路汤阴东站， 是化肥从山

西省运至山东省的重要物

流节点和分拨中心，同时

在保障河南省农耕用肥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万

庄物流园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根据国家化肥商

业储备管理办法，化肥淡

储遵循企业承储、 政府补

助、市场运作、自负盈亏的基

本原则。 参与国家化肥商业储

备的承储企业需保障至少3个

月化肥在库时间， 在此期间，

承储企业承担化肥跌价风险，

无法通过降低库存、提前销售

等传统手段避险。 近些年，在

承储期满出库时，由于化肥销

售价格低于入库价格，叠加仓

储占用、资金占用等承储成本

因素， 导致承储企业亏损较

多。 稳定市场价格，打破化肥

供需怪圈成为农资行业亟待

解决的问题。

2019年8月9日， 尿素期货

在郑商所上市交易， 整体运行

平稳，期现价格关联度高，期货

市场特有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

理功能受到广大尿素产业企业

青睐，通过套期保值，可将不确

定的价格风险转化为确定的基

差利润；通过仓单融资，可以将

固定的货物转变为流动的现

金。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安徽辉隆” ）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业内有

句话叫“中国尿素看山东” ，现

在是“中国尿素看期货” ，尿素

期货走势成为整个行业景气度

的风向标。

创新开展“商储无忧” 试点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支持尿素企业积极参与国

家商业储备，缓解承储企业库存

贬值风险，保障粮食安全，郑商

所广泛听取市场各方声音，创新

开展尿素 “商储无忧” 试点。

2020年12月，通过公开征集、严

格评审， 郑商所确定了河南、安

徽、山东三省共5个项目合计10

万吨尿素参与首批试点，参与试

点主体分别为尿素贸易国有企

业中农集团和中化化肥有限公

司（简称“中化化肥” ），省级农

资公司安徽辉隆，尿素消费企业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云图控股” ）及尿素贸

易企业河南万庄化肥交易市场。

通过支持项目主体利用期货市

场开展套期保值，减少企业在承

储尿素过程中的跌价风险，提升

企业承储积极性，推动尿素期货

市场有效服务国家化肥商业储

备工作， 为保障春耕用肥供应、

稳定农业种植成本贡献力量。

在郑商所“商储无忧” 创新

举措的支持下，一批行业先进企

业将尿素期货和国家化肥商业

储备项目有效结合，进一步保障

春耕用肥。

作为农资行业“国家队” ，

中化化肥河南分公司相关业务

负责人表示，“商储无忧” 试点

体现了郑商所服务实体经济的

担当精神。 去年，国家出台化肥

商业储备政策后，中化化肥就一

直探索在自身业务范围内承接

淡储的方式。有了尿素期货工具

后，中化化肥承储积极性显著增

强。 2020年，中化化肥承担储备

任务超过100万吨，其中春耕肥

42万吨。 中化化肥河南分公司

共承担储备任务5万吨，其中尿

素3.5万吨，70%以上通过期货

市场进行套期保值，锁定风险敞

口。 近期商储项目结束，中化化

肥河南分公司还将部分在库符

合交割标准的尿素注册成为期

货仓单。“有了尿素期货和‘商

储无忧’ 项目，我们成功规避了

承储期间尿素的价格起落风险，

有效保障了企业利润，承担国家

储备的信心更足了。 ”该负责人

表示。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持续与试点企业保持沟通，跟踪

“商储无忧” 试点项目进展情

况， 对项目效果进行系统评估，

不断完善下年度建设方案，持续

将尿素期货与国家化肥商业储

备政策有效结合，支持化肥行业

平稳快速发展。

险企弄虚作假领罚单

从近一个多月的监管罚单情况来看， 被处罚

的机构涉及人身险公司、 财产险公司及保险中介

机构等。

涉及人身险公司的罚单中，虚假材料、欺骗投

保人等被罚原因高频出现。 例如，光大永明人寿苏

州分公司因通过虚发销售人员绩效套取费用、业务

资料不真实、向监管部门报送虚假材料，被苏州银

保监分局罚款60万元。 富德生命人寿贵州分公司因

虚假列支佣金，被贵州监管局罚款35万元。 利安人

寿江苏分公司因审批同意下辖分支机构虚列宣传

用品费等，被江苏银保监局罚款27万元。 君康人寿

绥化中心支公司因违规套取费用，被绥化银保监分

局罚款28万元。 百年人寿山东分公司、人保寿险北

京市分公司石景山支公司等均因欺骗投保人被罚。

涉及财产险公司的罚单中， 弄虚作假等往往

是被罚主因。例如，人保财险深圳市分公司因未按

规定使用经批准的保险费率、财务数据不真实、给

予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合同外利益、 未经监管机构

批准变更营业场所、 任命临时负责人未向监管机

构报告，被深圳银保监局罚款76万元。 太保产险

双鸭山中心支公司因提供虚假报告、 编制虚假财

务资料，被双鸭山银保监分局罚款35万元。 永安

财险山东分公司因未按照规定使用经备案的保险

费率，被山东银保监局罚款35万元。

保险中介机构方面， 陕西凯森保险代理有限

公司苏州分公司因编制虚假报告材料被罚款15

万元。此外，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因给予投保

人、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

益等原因被罚； 中和经纪江苏分公司因利用业务

便利为其他机构牟取不正当利益、 超出承保公司

经营区域从事保险经纪业务被罚25万元。

在上述罚单中， 相关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直接

责任人也受到了相应程度处罚， 处罚金额一般在

1万元至10万元之间。

从严监管 整治乱象

2020年以来， 公司治理成为保险行业监管的

重点方向之一，个别保险公司在合规建设、风险管

控等方面亟待加强，“弄虚作假” 现象频现，监管

部门对此表现出“零容忍”态度，对各类乱象加大

整治力度。

例如，近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深入开展人

身保险市场乱象治理专项工作的通知》， 便是对

保险市场乱象“重拳重击” 的举措之一。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专项工作是围

绕销售行为、人员管理、数据真实性、内部控制等

方面， 对人身保险市场存在的典型问题和重点风

险进行一次专项治理。 治理的重点和罚单暴露出

的问题“一脉相承” 。

数据真实性是此项治理的一大重点。 银保监

会指出，将重点治理通过虚假承保、虚列费用、虚

挂业务、虚挂人头套取资金，账外暗中支付手续费

等行为。

除了数据真实性， 上述专项治理的重点还涉

及销售行为、人员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 销售行

为方面，一是误导销售，是否存在不如实、不准确

介绍产品责任、功能和保险期间等问题；二是异化

产品，是否存在通过保单贷款、部分领取、减少保

额等方式变相改变保险期间、 变相提高或降低产

品现金价值、变相突破监管规定等，是否将不同保

险产品功能错配，进行捆绑销售；三是管理失当，

保险机构及其高管人员是否存在通过指挥、决策、

组织、授意他人等形式实施违法违规销售行为，未

采取必要措施制止、纠正违法违规销售行为。

人员管理方面，重点治理人员管理弄虚作假、

松散失序等行为。内部控制方面，重点治理业务控

制、财务控制、高管履职、风险管理、内部监督等存

在的问题。

银保监会指出，对于发现的问题，区别问题性

质和违规情节进行针对性处理， 确保专项工作取

得实效。对于违反监管法律法规的问题，人身保险

公司各级机构在自查自纠阶段主动暴露问题并整

改处理的，可视具体情况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对

自查自纠走过场、问题暴露不充分、责任追究不到

位等情形，依法从重处理。

银保监会要求各地银保监局紧盯违法违规问

题高发、频发的环节和领域，依法依规开展现场检

查；对检查发现涉及中介业务的问题，进行必要的

延伸检查，并对涉案机构和责任人员同查同处；对

违法违规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追究机

构和相关责任人员责任，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采

取相应监管措施。

对弄虚作假“零容忍” 严监管利刃挥向保险欺诈

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的罚单近期密集开向保险

业。在这些罚单中，编制虚假

报告材料、财务业务数据不

真实、欺骗投保人、给予投保

人保险合同以外的利益等是

高频词汇。 这是中国证券报

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的。

从开具罚单的主体来

看，“属地监管” 特征突出，

地方银保监局已成为监管和

处罚的主力。 从处罚内容来

看，公司治理等方面是当下

监管的重点领域。 分析人士

称，保险行业将延续严监管

态势，加大对市场乱象的整

治力度，近日人身保险市场

乱象治理专项工作就是举措

之一。

● 本报记者 薛瑾

视觉中国图片

“部分炒房资金跑来炒玉米，赚了钱就跑”

玉米价格遭遇“门口野蛮人”碰瓷

●本报记者 马爽 张利静

展先生是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

玉米市场的一位贸易商， 从去年秋粮

上市到现在， 玉米价格的大起大落让

他开了眼。

“在港口做玉米贸易十年了， 价格

如此大涨大跌，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

行情超出了我们对市场的预判。 ”展先

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在这一波玉米

价格大幅震荡中， 除了基本面等常规因

素，游资介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贸易商饱受价格波动煎熬

“前段时间，玉米价格一个月下跌

约10%，我们送货去港口，路途几个小

时时间，车子刚走到大门口要卸货，就

看到每吨（价格）一下子又跌了几十

元。 ” 展先生无奈地说：“这两天玉米

价格又开始疯涨，刚收的粮食，还没运

到港口，每吨又涨了100元。 ”

展先生告诉记者，往年正常年份，

他收购完玉米就装箱直接送到下游工

厂， 收购时一般都是按即时市场价将

货款全款交付给烘干塔， 与下游企业

交易则是多数采用合同定价， 提前锁

定销售价格。 在这种模式下，他每个月

大概完成8000吨-10000吨的贸易量，

一年能销售11万-12万吨。

“今年不行，这种节奏没有了。 去

年秋季玉米刚上市的时候， 价格涨得

太快，收购价也跟着水涨船高，但下游

合同提前锁定了销售价， 前期与下游

工厂签的合同都亏损了。 最近在途货

物价格波幅变大。 这种现象在港口还

不算严重， 而在山东地区深加工企业

中则较明显。 ” 展先生直言，“现在玉

米贸易很难做” 。

据了解， 东北玉米贸易商销售模

式有两种， 除了上述与下游签订销售

合同的模式外， 还有一种是贸易商留

下敞口，随行就市博弈行情。 “一般贸

易商都是采用两种结合的方式。”展先

生表示， 目前只有第二种模式还能获

得一些利润。

这一轮玉米价格剧烈波动出现在

今年3月之后。 卓创资讯监测信息显

示，以山东某深加工企业为例，3月2日

该企业玉米收购价格达到近期最高位

3080元/吨， 此后价格一路下降，4月2

日创下阶段新低2730元/吨，一个月之

内价格累计下跌350元， 跌幅高达

11.36%；此后迎来反弹，4月9日收购价

为2880元/吨， 近一周之内累计上涨

150元/吨，涨幅达5.49%。

“我每天都要盯着各类网站、APP

看圈子里发布的玉米报价。” 面对玉米

价格剧烈震荡， 展先生表示自己很紧

张。 除了自媒体平台，他还会从第三方

资讯平台获取玉米现货价格信息。

遭遇“门口野蛮人”

在玉米深加工企业聚集的山东

省，此类企业门口货车数量的变化，与

本轮玉米价格走势出人意料地一致。

玉米涨势未歇之际， 润农资讯数

据显示，4月9日晨间，该深加工企业门

口排队车辆约为216车，较之前一日增

加141车。 玉米深加工企业门口送货的

车辆数量，已经成为润农资讯对玉米市

场进行监测的一项专门数据。此前由于

玉米价格连续大跌，山东地区玉米主要

深加工企业门口送货的车辆连续多日

维持低位水平，为此企业不断上调收购

价格。 清明假期之后，玉米价格接连上

涨，最高涨幅一度达到200元/吨，价格

涨势之猛，吸引送货车辆逐渐增加。

“玉米深加工企业调价只是表面

现象。 阶段性供需关系改变，是玉米价

格急剧变化的主要原因。”卓创资讯玉

米分析师陈庆庆表示。

“玉米价格前段时间表现不好，主

要是因为下游养殖需求不旺。 东北地

区猪价已经跌破10元/斤，育肥仔猪养

殖跌破了成本线，蛋鸡养殖也赔钱。 养

殖企业没有动力扩产， 玉米需求就难

以起色。 ”展先生说。

“从历史价格来看，玉米行业存在

一个周期运行轨迹———10年一次大行

情，3年一次小行情。 ” 展先生介绍，最

近几年这个规律已经淡化。 除了国内

供需面和国际粮价影响， 外界资本最

近几年介入是重要原因。

“我们粮食圈子就这些人，彼此比

较熟， 去年开始突然出现了一些我们

不认识的人。 后来了解到，他们原来是

干建筑的、炒房地产的。 ” 展先生告诉

记者，“为什么选择‘炒’ 玉米，他们中

有人说是因为地产资金回笼以后，害

怕通货膨胀，不敢存钱就选择囤粮食。

粮食当中，玉米因为取消临储政策，市

场涨价预期比较强烈， 就按照这个思

路进来了” 。

“去年临储拍卖的时候有很多陌

生的身影，一部分人还有团队有策略，

做得很好，资金规模动辄几个亿，赚完

钱就跑。 ”展先生感叹道，他们扰乱了

市场秩序，导致玉米价格异常波动，正

常的收购计划全被打乱了。

大贸易商默契捂货

不过， 展先生表示自己并未感到

资金压力。

“我做玉米贸易，80%用的是自有

资金， 贷款部分有200万

-300万元。 贷款有国家小

额贷款政策支持，压力

不大。 ”展先生告诉记

者，3月以来的这波玉

米价格波动，影响最

大的要属产区存粮

贸易商。

“尤其是2万吨以上规模的贸易

商，受影响最大。 ”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如果在去年11月初期建立库存，

即使按现在的价格卖，尚且不亏钱。 如

果去年11月底采购， 光成本费用就有

2800元/吨，现在市场销售价在2700元

/吨。 再加上从去年11月底迄今已经5

个月， 贸易商成本中除了采购成本，还

有财务费、仓储费和港口管理等相关费

用，这部分费用合计约130元/吨，加上

成本价差100元/吨，在这一波行情中，

亏损程度最高可以达到230元/吨。 ”

据记者了解， 市场上中小型贸易

商往往使用第三方资金融资， 利息成

本较高，这一波行情下来，亏损幅度可

能会更大。

记者辗转找到了贸易规模以万吨

计、 在去年11月建立库存的通辽地区

粮食贸易商于先生。

“前期玉米下跌， 想提前销售一部

分，但价格下跌太快没来得及，现在只能

挺着。 ”于先生语气中略有无奈，他告诉

记者， 目前他手中有1万吨玉米存粮，资

金一部分是来自融资。“我周围几个和

我情况一样，基本都没出货。主要是算定

了市场大部分货源都在贸易商手中，大

家似乎都有捂货待涨的默契。 ”

“目前基层余粮较少，尤其是东北

地区地趴粮和小型贸易散户余粮销售

完毕，农户售粮紧迫性减缓。 贸易环节

库存成本对报价的支撑力增强。 ”陈庆

庆表示，毕竟现在距离新季玉米上市半

年有余，没有必要亏损出货，多数地区

在月初陆续停止报价，等待后期行情。

“价格下跌，贸易商都不卖，农户

手里也没有粮， 玉米价格就会涨价

了。” 于先生预计，9月之前玉米期货盘

面估计会回到2800元/吨。

为什么会作出这一判断？

于先生解释， 主要因为去年玉米

价格涨得高， 第一波收购价格基本在

2300元-2400元/吨， 后来天气不好，

又涨到2600元/吨， 加上融资成本、仓

储费用这些成本（总计在150元/吨），

价格达不到2800元/吨， 大家都不赚

钱。 很多贸易商使用的是第三方资金，

收购价格和资金成本较高， 更倾向于

等一等。

对弄虚作假“零容忍” 严监管利刃挥向保险欺诈

本报记者 薛瑾

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罚单近期密集开向保险业。 在这些罚单中，编制虚假报告材料、财务业务数据不真实、欺骗投保人、给予投保人保险合同以外的利益等是高频词汇。 这是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的。

从开具罚单的主体来看，“属地监管”特征突出，地方银保监局已成为监管和处罚的主力。 从处罚内容来看，公司治理等方面是当下监管的重点领域。 分析人士称，保险行业将延续严监管态势，加大对市场乱象的整治力度，近日人身保险市场乱象治理专项工作就是举措之一。

险企弄虚作假领罚单

从近一个多月的监管罚单情况来看，被处罚的机构涉及人身险公司、财产险公司及保险中介机构等。

涉及人身险公司的罚单中，虚假材料、欺骗投保人等被罚原因高频出现。例如，光大永明人寿苏州分公司因通过虚发销售人员绩效套取费用、业务资料不真实、向监管部门报送虚假材料，被苏州银保监分局罚款60万元。富德生命人寿贵州分公司因虚假列支佣金，被贵州监管局罚款35万元。利安人寿江苏分公司因审批同意下辖分支机构虚列宣传用品费等，被江苏银保监局罚款27万元。君康人寿绥化中心支公司因违规套取费用，被绥化银保监分局罚款28万元。百年人寿山东分公司、人保寿险北京市分公司石景山支公司等均因欺骗投保人被罚。

涉及财产险公司的罚单中，弄虚作假等往往是被罚主因。 例如，人保财险深圳市分公司因未按规定使用经批准的保险费率、财务数据不真实、给予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合同外利益、未经监管机构批准变更营业场所、任命临时负责人未向监管机构报告，被深圳银保监局罚款76万元。 太保产险双鸭山中心支公司因提供虚假报告、编制虚假财务资料，被双鸭山银保监分局罚款35万元。 永安财险山东分公司因未按照规定使用经备案的保险费率，被山东银保监局罚款35万元。

保险中介机构方面，陕西凯森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因编制虚假报告材料被罚款15万元。 此外，永达理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因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等原因被罚；中和经纪江苏分公司因利用业务便利为其他机构牟取不正当利益、超出承保公司经营区域从事保险经纪业务被罚25万元。

在上述罚单中，相关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直接责任人也受到了相应程度处罚，处罚金额一般在1万元至10万元之间。

从严监管 整治乱象

2020年以来，公司治理成为保险行业监管的重点方向之一，个别保险公司在合规建设、风险管控等方面亟待加强，“弄虚作假”现象频现，监管部门对此表现出“零容忍”态度，对各类乱象加大整治力度。

例如，近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深入开展人身保险市场乱象治理专项工作的通知》，便是对保险市场乱象“重拳重击”的举措之一。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专项工作是围绕销售行为、人员管理、数据真实性、内部控制等方面，对人身保险市场存在的典型问题和重点风险进行一次专项治理。 治理的重点和罚单暴露出的问题“一脉相承” 。

数据真实性是此项治理的一大重点。 银保监会指出，将重点治理通过虚假承保、虚列费用、虚挂业务、虚挂人头套取资金，账外暗中支付手续费等行为。

除了数据真实性，上述专项治理的重点还涉及销售行为、人员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 销售行为方面，一是误导销售，是否存在不如实、不准确介绍产品责任、功能和保险期间等问题；二是异化产品，是否存在通过保单贷款、部分领取、减少保额等方式变相改变保险期间、变相提高或降低产品现金价值、变相突破监管规定等，是否将不同保险产品功能错配，进行捆绑销售；三是管理失当，保险机构及其高管人员是否存在通过指挥、决策、组织、授意他人等形式实施违法违规销售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制止、纠正违法违规销售行为。

人员管理方面，重点治理人员管理弄虚作假、松散失序等行为。 内部控制方面，重点治理业务控制、财务控制、高管履职、风险管理、内部监督等存在的问题。

银保监会指出，对于发现的问题，区别问题性质和违规情节进行针对性处理，确保专项工作取得实效。 对于违反监管法律法规的问题，人身保险公司各级机构在自查自纠阶段主动暴露问题并整改处理的，可视具体情况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对自查自纠走过场、问题暴露不充分、责任追究不到位等情形，依法从重处理。

银保监会要求各地银保监局紧盯违法违规问题高发、频发的环节和领域，依法依规开展现场检查；对检查发现涉及中介业务的问题，进行必要的延伸检查，并对涉案机构和责任人员同查同处；对违法违规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追究机构和相关责任人员责任，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采取相应监管措施。


